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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

关于湖南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（交通） 

上线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招投标流程、简化交易环节、降低交易成本、

提高办事效率，构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

便捷、高效的招投标交易平台。经研究，决定将“湖南省公共

资源电子交易系统（交通）”（以下简称“电子交易系统”网址：

http://www.hnsggzy.com/jypt.jspx）正式用于我省公路水运

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上线时间及运行范围 

（一）为确保电子交易系统平稳运行，从今年 7 月 15 日开

始，分阶段运行如下： 

1、半流程运行阶段。今年 7 月 15 日-9 月 30 日，为让各

招标人、投标人等各方主体单位尽快适应、熟悉电子交易系统，

我省省本级公路水运工程招标项目除“开标、评标”工作外，

其他所有招标投标活动在电子交易系统中运行（即为“半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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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”）。 

2、全流程模拟阶段。今年 8 月 15 日-9 月 30 日，省厅在

组织总结半流程运行经验，完善电子交易系统功能的基础上，

会同招标人确定部分公路水运招标试点项目，其所有的招标投

标活动全部在电子交易系统中运行（即为“全流程”）。 

3、全流程运行阶段。今年 10 月 1 日以后，我省省本级公

路水运工程招标项目全面实行全流程交易，即我省省本级公路

水运招标项目正式运行电子交易系统。  

（二）自电子交易系统 7 月 15日上线运行之日起，我省省

本级公路水运工程招标项目全面采用“电子交易系统”开展招

标投标活动,不再采用纸质文件招标投标形式 (7月 15 日前，已

完成招标文件备案的项目按原有方式执行)。 

（三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、农村公路，非省管水运工程等

招标项目运行电子交易系统的时间，由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在所

属市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备电子交易的条件后即时确定，省

厅将会同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督促落实。 

二、招标人职责 

（一）申领 CA数字证书，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完成招标项目

信息注册，上传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答疑澄清文件等，审查

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情况。 

（二）半流程运行阶段，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现场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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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、评标工作。 

（三）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对投标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回复，

发布中标候选人结果公示。 

三、投标人职责 

（一）申领 CA数字证书，在电子交易系统进行投标人信息

注册登记。 

（二）及时录入并动态更新电子交易系统及湖南省公路水

路建设与运输信用信息服务网有关投标的人员、业绩等信息。 

（三）网上领取招标文件、清单（如有）、图纸（如有），

编制投标文件并上传。 

（四）对评标专家委员提出的澄清按要求进行答复。 

四、行政监督部门职责 

（一）按监管权限，对项目招标文件、评标结果进行备案。 

（二）对招标项目的电子招标投标活动全程进行监管。 

  （三）受理并及时处理投标人及利益相关人符合程序的投

诉。 

  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电子交易系统通过提取“湖南省公路（水路）建设

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”中信息来查验投标人的业绩、

人员等基本信息。各投标人务必在投标文件递交前完善“湖南

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”中的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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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CA 数字证书在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数

字证书窗口办理（联系人：湖南 CA，联系电话：0731-82210016、

82210013）。 

（三）各招标人、投标人等可在电子交易系统登录首页下

载查阅操作手册，电子交易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操作问题以及日

常维护工作由技术支持单位江苏国泰新点软件有限公司负责

（联系电话：0731-84121592、4009280095；QQ 群：49835838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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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7月 9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厅相关领导，厅机关有关处室。 


